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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解委員會專欄

肇事逃逸應負之法律責任 :

依據八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公布之刑法

修正案，其中一百八十五條之四規定：「駕駛

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者，處六

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因此，肇事逃

逸係違反刑法，觸犯公共危險罪。

及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六十二條：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肇事致人受

傷或死亡，應即採取救護或其他必要措施，並

向警察機關報告，不得駛離；違者吊扣其駕照

三個月至六個月；逃逸者吊銷駕駛執照。

有一點我們要注意:

關於肇事逃逸之構成要件: " 逃逸 " ;事故

之發生任何一方不得駛離;逃離現場。

依照網路可查得的肇事逃逸罪判決，可

能會同時觸犯"過失傷害罪"、"肇事致人死傷逃

逸罪"，屬併罰關係。(兩種不同的行為，傷害

+逃逸)。

1.肇事致人死傷逃逸罪: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

四: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

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刑度之

裁量權是在法官手上，請留意當在偵查庭向

檢察官陳述之態度，法官亦會參考兩造是否

願意和解以為量刑之參考。

2.觀看肇事者所保險種為何種類，若僅有強制

汽車責任保險，其保障範圍：被保險人因所

有、使用或管理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

故，造成受害人體傷、殘廢或死亡者，不論

被保險人有無過失，針對受益人(傷者)給付

保險金。

3.如果肇事致人死傷逃逸罪是公訴罪，此部分

不可免。當事人和解或不提告，屬民事的賠

償告訴與刑事的過失傷害罪兩部分。

4.何為過失傷害罪：肇事者因過失致被害人受

傷時，視傷害之程度，分別成立過失傷害罪

及過失重傷害罪。(刑法第二八四條第一項)肇

事者如為從事業務之人，則應負業務過失傷

害或重傷害之罪責。(刑法第二八四條第二項)

5.在妨礙交通的紅單，不會吊銷駕照。但依照

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六十二條：汽車駕駛

人，駕駛汽車肇事後，應即時處理，不得駛

離；違者吊扣其駕駛執照三個月至六個月。

汽車駕駛人，如肇事致人受傷或死亡，應即

採取救護或其他必要措施，並向警察機關報

告，不得逃逸；違者吊銷其駕駛執照。前項

汽車駕駛人肇事時，如汽車所有人同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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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駕駛人停車處理者，吊扣所駛車輛牌照六個

月至一年。

依據八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公布之刑法

修正案，其中一百八十五條之四規定：「駕駛

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者，處六

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據此，肇事逃

逸係違反刑法，觸犯公共危險罪。而依據「道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六十二條：汽車駕駛

人，駕駛汽車肇事致人受傷或死亡，應即採取

救護或其他必要措施，並向警察機關報告，不

得駛離；違者吊扣其駕照三個月至六個月；逃

逸者吊銷駕駛執照。

一般交通事故，車禍事件往往出於一個

意外(非故意行為)、一個不小心，肇事者的

責任依受害者的情況，論以過失傷害或過失

重傷害罪（刑法第284條第1項：「因過失傷

害人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

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或是過失致

死罪（刑法第276條第1項：「因過失致人於

死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二千元

以下罰金」）。

除此之外，我國刑法在民國八十八年修

正時增訂了第185條之4：「駕駛動力交通工

具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者，處六月以上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為什麼有本條規定的產

生？在以往刑法第284條過失傷害罪是告訴乃

論罪，必須要被害人提出告訴才能定罪，因此

縱使加害人肇事逃逸，只要事後與被害人和解

成功，就可以免除刑罰，而刑法第185條之4

之規定則屬於公訴罪，因此駕駛人肇事後逃逸

者，被害人只要向檢察官告發，即便不知道駕

駛人是誰，檢察官仍可以發動偵查程序展開調

查，因此本條規定賦予肇事者將傷者送醫的義

務才能夠免除本條之刑罰制裁。

事實上，被害人如果在發生車禍時，能

夠第一時間關心他方以救護車送往醫院就醫，

對於被害人傷勢加重甚至是死亡的機率將會大

大地減低，對於被害人權益的保障有相當大的

助益！

除此之外，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1

條第1項第1款以及第4項規定：「汽車駕駛

人，駕駛汽車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吊銷其駕駛

執照：一、利用汽車犯罪，經判決有期徒刑

以上之刑確定」、「第一項第一款情形，在

判決確定前，得視情形暫扣其駕駛執照，禁

止其駕駛」以及第62條規定：「汽車駕駛人

駕駛汽車肇事，無人受傷或死亡而未依規定

處置者，處新臺幣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罰

鍰；逃逸者，並吊扣其駕駛執照一個月至三

個月」，因此肇事逃逸，還會被吊銷駕照，

無法駕駛汽車呢！

若肇事一方在肇事後;要馬上停下來車輛

主動報警，請交通警察前來測量與製作筆錄，

這樣的行為符合刑法第62條前段關於自首的

規定：「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減

輕其刑」，就算日後上法院，法官也會給我們

一個自新的機會，減輕在肇事事故上的刑責。

畢竟，我們任誰也不願意發生車禍，既然已經

有事故發生，就讓我們雙方都能冷靜處理，圓

滿解決！提醒大家開車，騎車；除了注意交通

號誌及有關路權優先原則；也要在第三責任保

險方面加強萬一狀況；不要只為了想節省保費

而自認為只要有強制險就夠了；人生有不願意

的萬一無奈狀況!由不得我們可以掌握!

各位伙伴!等待下次更多，更精彩的回應囉!!

中鋼勞工 www.cscunion.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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